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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新北市教申（六）字第 109036-1號 

申訴人：○○○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國民小學教師 

        住居所：○○○○○○○○○○ 

原措施學校：○○○○○○○○國民小學 

申訴事由：曠職登記事件 

 

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所為曠職措施應予撤銷，另為適法之處置。至申訴人針

對其 108學年度年終考核所提申訴案，另分案審理。 

 

事實 

一、 原措施學校於 109年○月○日以電話通知並與申訴人約定於 109年○月○

日到校領取未在勤∕遲到通知書，申訴人○月○日下午 1時至人事室，於

檢視該通知書後拒絕簽領。前揭未在勤∕遲到通知書載明109年○月○日、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及○月○日、○日、

○日、○日等日期上午 8時申訴人不在校，請申訴人於 109年○月○日前，

以書面說明上開不在勤事由，送請處（室）主管核轉人事單位簽陳校長核

定，同時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逾期未能完成補請假手續者（包括無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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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而未獲同意補請假者），將另發給曠職（課）通知書。原措施學校並於

109 年○月○日發出申訴人曠職通知書，明載申訴人於 109 年○月○日上

午 8時不在校內，再查無請假或外勤公出登記，於通知遲到未在勤後仍未

依規定完成補請假手續，依規定以曠職登記，並附記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

法、期間、受理機關之完整教示。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所為曠職措施，

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申訴書略以： 

(一) 本人於 109年○月○日獲悉校方通知之 108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第 4次會議通知單附件所列之審議事項，原初指稱本人於 109年○月○

日至○月○日曾遲到超過十分鐘，經詢問確認時任人事主任確切之遲到

日期與到校時間，而○主任當場查閱之資料為學校地下室電梯使用之刷

卡紀錄，因查詢後顯示使用時間超過八點之紀錄計有十三次，又未經陳

核直接將內容改為○/○、○/○……○/○遲到（刷電梯卡時間超過八

點），○月○日更是原區間未有之紀錄，當下提出查閱原始差勤資料要求，

人事主任表示會議資料當天才發放，拒絕提供予本人查閱。而人事主任

明知電梯刷卡時間無法代表實際到校時間，且指稱本人遲到之時間亦無

實際進行查勤所作之紀錄，仍於○月○日發出遲到/不在勤通知書請本

人簽認，在事隔兩月有餘（○月○日），才要求說明遲到原因並補請假否

則以曠職論處。事實上校方指稱本人多次遲到，卻從未即時告知，對於

是否遲到早已印象模糊遑論說明理由，當場即表達異議並於通知書上敘

明意見表示拒收，而校方並無針對上述本人之異議以公文函覆本人，仍

於○月○日以人事室名義逕發出 13 張曠職通知書，另通知書上並未逐

一記載曠職的個別時間及總時數。此外，本人於○月底才輾轉得知○月

○日已完成本學年度教師年終考核審議，因本人已遭校方作成曠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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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本人年終考核成績之名譽與財產權等重大事項，而校方卻未通知教

師會派出之考核會代表出席會議，已先致使本人權益有受損之虞。 

(二) ○月○日本人始收到出席○月○日考核會陳述意見之通知函文（○月○

日以雙掛號寄出，第一次投遞時間已是○月○日上午），本人才獲知被考

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項，敘明遲到總時數為 6 小時 32 分但考核名目內

容又從刷卡時間改為門禁紀錄，而本校從未有所謂門禁刷卡管理規定，

○月○日之前校方未以任何形式先行通知本人，亦未提供本人相關資料

以利答辯，致使本人無法事先備妥陳述資料與及時出席會議。 

(三) ○月○日當天人事主任○○○（○月○日到任）表示並無曠職登記，向

本人勸說承認遲到並補行請假，然本人已接獲曠職通知書與○月○日寄

發之正式函文通知，載明本人確因遲到達 6 小時 32 分並以曠職論處，

才遭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故本人未予採信並拒絕其要求。 

(四) 此外，○前校長先前曾私下表露要以監視器、電梯刷卡等紀錄針對非教

學不力之特定異己進行查勤，因此本人認為： 

1、 監視器設置目的是監看校園死角維護校園安全，非監看師生使用。 

2、 運用監視器影像紀錄有侵害個人隱私的疑慮，非查勤之合法工具。 

3、 差勤調查本應核實記錄，校方一再更改查核內容，校方片面所提之

相關事證顯已喪失信度。 

4、 監視器的時間與實際時間時有落差，且並無阻卻違法之要件成立。 

5、 在無罪推定的前提下，校方數度更改考核審議內容，更隱匿相關資

料。 

(五) 本人的班級經營，素與學生相處融洽、愉快如同家人，經常自費購買點

心、獎品贈與學生，故平日常有與帶領數位學生或交付電梯卡供學生使

用電梯至停車場搬運上述物品之情形。此次差勤異常不僅為事後查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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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認定使用電梯之刷卡時間為到勤依據，實屬不合理，而電梯使用紀錄

亦屬個資範疇，事後又數次更改該差勤查核內容，而事件過程中拒絕提

供相關事證資料予本人進行答辯。此次提出申訴目的除回復本人名譽及

權益外，更希望此類事件不要再度發生於校園，否則非但打擊教師士氣、

影響教師尊嚴，更間接損及學生受教權、破壞校園文化之良善和諧。 

三、 原措施學校說明略以： 

(一) 申訴人差勤異常（○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

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

○月○日、○月○日遲到，刷卡紀錄時間超過 8點），本校於 109年○月

○日及○月○日所召開成績考核會，均未對○師遲到情事做出任何處分，

惟本校基於差勤管理權責及保障申訴人合法權益與維護本校學生之受

教權益，在○師未提出相關說明前，本校仍會敦請其對於遲到情事向本

校提出說明以利後續處理，以確保其合法權益。 

(二) 本校 108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正依相關程序辦理中，俟辦理完竣後業依

規定發給「108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核通知書」，請○師稍作等候。 

 

理由 

一、 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第 1項：「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

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

或補辦請假手續。」及第 15條：「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

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

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係

規範教師應依規定請假，若有擅離職守等情事，則以曠職論，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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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原措施學校以學校○○樓電梯刷卡紀錄為據，以 109年○月○日申訴

人電梯刷卡紀錄上午 8時 21分 47秒，認定申訴人未在 8時以前到校，並

於 109年○月○日發出曠職通知書予申訴人，敘明申訴人於 109年○月○

日上午 8 時 00 分，依教務處課表是時無課，唯申訴人不在校內，再查無

請假或外勤公出登記，於通知遲到未在勤後，仍未依規定完成補請假手續，

依規定以曠職登記。然本會審議本案，邀請原措施學校及申訴人到會陳述

意見時，原措施學校人事主任當場表示，並未在考核勤惰資料予以登記，

然原措施學校 109年○月○日確實將申訴人曠職通知書發出，並附記不服

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之完整教示，原措施學校針對申訴人

所為之曠職措施已然成立。審究學校補正資料，原措施學校係以申訴人之

109 年○月○日至○月○日期間學校 A樓電梯刷卡紀錄為據，認定申訴人

之曠職，然 109年○月○日（星期一）第一次進入電梯刷卡紀錄時間為下

午 13時 08分 36秒，109年○月○日（星期五）第一次進入電梯刷卡紀錄

時間為下午 15時 26分 25秒，109年○月○日（星期二）第一次進入電梯

刷卡紀錄時間為下午 16時 48分 43秒，109年○月○日（星期一）第一次

進入電梯刷卡紀錄時間為上午 11 時 01 分 43 秒，109 年○月○日（星期

三）第一次進入電梯刷卡紀錄時間為下午 16 時 57 分 26 秒，原措施學校

卻未因而認定申訴人出勤異常，原措施學校人事主任到會陳述意見時，亦

承認學校進出除 A樓電梯出入口外，尚有學校大門可供進出，另若同時 2

人以上進出電梯，僅需其中一人刷卡即可啟動電梯，毋須每人同時刷卡。

是以，此電梯刷卡紀錄並非原措施學校要求上下班之打卡紀錄，僅能知道

持有記名電梯卡之學校教職員使用電梯之紀錄，顯未能充分證明學校教職

員到校確實時間。綜上，原措施學校僅以 A樓電梯刷卡紀錄，據以認定當

事人曠職事實，顯有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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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

第 30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2 5 日 

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